
填 报 说 明

1. 企业应如实填报所附各表。要求文字简洁，数据准确、详实。

2. 各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填写“0”；数据有小数时，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3. 企业规模是指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

各个行业的具体划型标准选择。相关连接：

https://www.miit.gov.cn/jgsj/cws/zfcg/art/2020/art_641b052914d94d87a0110e802a8fa7c6.

html

4. 企业类型是指根据企业资本来源和所有权结构来划分选择，主要包括：国有企业、

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5. 企业研发费用是指企业研发活动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关

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归集。

6. 研发形式包括：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委托境内研发、委托境外研发。

7. 企业委托境内外部机构或个人的研发项目，按实际发生费用额的 80%计入研发费用

总额。

8.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的研发项目，按实际发生费用额的 80%计入企业研发费用

总额，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

9. 项目实施状态是指：已完成、未完成。

10. 资产总额应以企业上一会计年度会计报表期末数为准。

11. “其中：净资产”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净资产的平均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净

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

12. 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

13.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是指企业在其主要经营活动过程中，通过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等主营业务所获得的收入。

14. 营业收入是填报期内企业从事主营业务或其他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

15.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是指填报期内企业生产的符合国家和省高新技术重点范围、技术

领域和产品参考目录的全新型产品；或省内首次生产的换代型产品；或国内首次生产的改进

型产品；或属创新产品等；具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高的附加值的产品所形成的销售收入。



16.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

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利润总额=营业

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17. 净利润是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会计“损益表”中

“净利润”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18. 纳税总额是指企业已实际缴纳的税额。一般包括增值税、附加税、所得税，不包括

个税。

19. 成本费用总额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口径，包括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

加和期间费用，具体核算：成本费用总额=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20. 负债总额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

时义务，是期末总资产减去所有者权益后的余额。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

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21. 年末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股东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

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22. 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是指填报期内企业吸纳和输出的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开发合作、

转让合同）。

23.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额是指填报期内企业按照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

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活动费用所得税，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

24. 获得风险投资金额是指填报期内企业获得创投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额。

25. 股权融资总额是指的是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股权转让等方式从投资者那里筹集到

的资金总量。

26. 科技人员和研发投入指标，采用上一会计年度财务数据和统计数据进行评价。

27. 企业科技人员是指企业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

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

在企业累计工作六个月以上。

28. 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是否签订劳

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等方式之一进行鉴别，兼职、临时聘用

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六个月以上。



29. 所称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

标。

30. 从事该产品领域的时间是指企业从事本项产品所在技术领域的具体年限。

31. 主导产品类别参照《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如是新产品请标明。

32. 行业领军企业是指在其所在行业中占据市场领导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企业。这

类企业通常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33. 知识产权采用分类评价，其中：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

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按Ⅰ类评价；实用新型专利、外

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按等（不含商标）Ⅱ类评价。

34.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是指具有较高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力以及对企业发展和国家科

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权、国家级农作物品种、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

35. 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是指Ⅰ类知识产权中获得方式为“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

数量。

36.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PCT 专利申请量是指填报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提出的与主

责主业相关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

37.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是指填报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

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的与主责主业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

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38.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填报相关数据要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

39. 近五年包括填报当年。

40. 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是指企业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际标准化组织等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中排名起草单位前五名。

41. 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国家部委、省直单位批准认定的企业牵头建立的实验室、

研究中心、技术中心、设计中心、创新中心及研究院等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创新平台（基

地）。



42. 承担建设省级及以上研发或创新平台是指企业近两年获批的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等。

43. 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是指企业作为第一单位近两年获得的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数

量。

44. 承担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是指企业作为牵头单位近两年承担的省级及以上科

技计划项目数量（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可为项目或课题）。

45. 有关荣誉情况主要包含了：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三项荣誉。

46.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是指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指按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和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公布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填写。

47. 其他领域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之外的其他领域信息。


